
附錄I 
 

根據《區議會條例》(第 547 章)附表 5 所訂的  
投票程序  

 
1. 主席及副主席的選舉，須以在該次選舉中出席並有權投票的議員以一

次或多於一次不記名投票的方式並按照《區議會條例》附表 5 的規定

進行。  
 
2. 提名必須以書面作出，獲提名的議員必須獲最少一名其他議員提名，

而提名表格必須有最少 2 名其他議員(不包括提名有關候選人的議員)
以附議者身分簽署。  

 
3. 在主持會議的人宣布提名結束之前，可隨時作出提名。獲提名競選某

職位的人必須表示同意接受提名及同意在一旦當選時接受該職位。  
 
4. 如主席及副主席的職位皆懸空，可就該兩個職位提名同一人，而該人

亦可同意接受提名競選該兩個職位。如同一人獲如此提名，則須先行

選舉主席，然後才選舉副主席。如獲提名競選該兩個職位的人當選主

席，則在選舉主席的結果公布時，該人即視為已退出競選副主席職位。 
 
5. 在不抵觸第 6 段的規定下，如只有 1 名候選人獲提名競選主席，則該

名候選人須視為已當選主席。如只有 1 名候選人獲提名競選副主席，

則該名候選人須視為已當選副主席。  
 
6. 如同一人獲提名競選主席及副主席，但無其他人獲提名競選主席或副

主席，則該人即視為已當選主席。  
 
7. 獲得絕對多數票的候選人即告當選。  
 
8. 如有多於一名候選人競選主席(無論是最初已有此情況或是經淘汰投

票後仍有此情況)，而各人均獲得相同票數，則須進行另一輪的投票。 
 
9. 如有多於一名候選人競選副主席(無論是最初已有此情況或是經淘汰

投票後仍有此情況)，而各人均獲得相同票數，則須進行另一輪的投

票。  

 

 



 

 

 
10. 如根據第 8 或 9 段就選舉主席或選舉副主席一事進行另一輪投票時，

競選主席或副主席(視屬何情況而定)的候選人仍然獲得相同票數，則

該等候選人須抽籤決定誰人當選主席或副主席(視屬何情況而定)。  
 
11. 如有多於一名候選人競選主席，但無一獲得絕對多數票，則  ⎯  
 
  (a) 得票最少的候選人須退出，之後須為其餘的候選人進行另

一輪的投票；  
 
  (b) 如有多於一名候選人同得最少票數，則須另行為該等候選

人進行投票，而得票最少的候選人須退出，之後須為其餘

的候選人進行另一輪的投票。  
 
12. 如有多於一名候選人競選副主席，但無一獲得絕對多數票，則  ⎯  
 
  (a) 得票最少的候選人須退出，之後須為其餘的候選人進行另

一輪的投票；  
 
  (b) 如有多於一名候選人同得最少票數，則須另行為該等候選

人進行投票，而得票最少的候選人須退出，之後須為其餘

的候選人進行另一輪的投票。  
 
13. 如根據第 11(b)或 12(b)段另行進行投票時，有關的候選人仍然獲得相

同票數，則該等競選有關職位的候選人須抽籤決定誰人退出，之後須

為其餘的候選人進行另一輪的投票。  
 
14. 在本附錄中，“絕對多數票”指候選人在所投的有效票中(不包括棄權

票)取得過半票數。  
 
 
 



 

 

附錄II 
 

區議會主席及副主席選舉程序  
 
 
 緒言  

 
 1. 《區議會條例》第 62 及 64(2)條就區議會主席及副主席的

選舉作出了規定。  
 

 2. 下文說明有關選舉區議會主席及副主席的投票及其他行政

安排。  
 

 總則  
 

 
附件A 
 

3. 民政事務專員必須在每次一般選舉後決定舉行區議會首次

會議的時間、日期及地點，同時須將提名表格(見附件 A 樣

本)一併分發給所有議員，並邀請他們提名區議會主席及副

主席候選人。  
  
 提名  

 
 4. 區議會所有議員均可互相提名為候選人，競選主席或副主

席。  
 

 5. 提名必須以書面作出，獲提名的議員必須獲最少一名其他

議員提名，而提名表格必須有最少 2 名其他議員(不包括提

名有關候選人的議員)以附議者身分簽署。每位議員只可提

名或和議不超過一名候選人。議員不得提名或和議自己為

候選人。  
 

 6. 在主持會議的人宣布提名結束之前，可隨時作出提名。倘

舉行會議的目的是選出主席及副主席，則須先進行主席選

舉，然後才進行副主席選舉。民政事務專員須宣布主席職

位的提名結束，然後在主席選出後再宣布副主席職位的提

名結束。獲提名競選某職位的議員必須表示同意接受提名

及同意在一旦當選時接受該職位。  
 



 

 

 
 選舉的進行  

 
 7. 民政事務專員必須主持在每次一般選舉後舉行的區議會首

次會議，直至主席及副主席選出為止。遇有主席及副主席

的職位皆懸空的情況，民政事務專員必須主持為選舉主席

及副主席而舉行的會議，直至主席及副主席選出為止。如

主席的職位懸空而副主席獲提名擔任主席職位，則民政事

務專員必須主持為選舉主席而舉行的會議。  
 

 
 
 
附件B 

8. 主持區議會選舉會議的人，須向每位出席的區議會議員分

發印有各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姓名的選票一張。選票上的

候選人姓名，是按他們的香港身分證號碼次序排列。選票

樣本詳見附件 B。  
 

 9. 主席及副主席的選舉，須以在該次選舉中出席並有權投票

的議員以一次或多於一次不記名投票的方式並按照《區議

會條例》附表 5 的規定進行(附錄 I) 。  
 

 10. 任何議員如在投票結束前出席選舉，均可參加投票。主持

會議的人須於最後一位議員投票後，宣布投票結束。任何

於宣布投票結束後才到達選舉現場的議員，均不得參加該

輪投票。不過，如果尚有另一輪投票，則該議員屆時亦可

參加投票。  
 

 11. 主持會議的人於每次投票完畢後，須立即在出席的所有議

員面前點算每位候選人所得的有效選票。出席的所有議員

均有權查票。  
 

 12. 主持會議的人須宣布獲得絕對多數票的候選人，或在抽籤

中勝出的候選人當選區議會主席或副主席 (視屬何情況而

定)。  
 

 13. 如對所投選票是否有效出現爭議，則主持會議的人須決定

應否重新進行投票。主持會議的人就所投選票是否有效所

作出的決定為最後決定。  
 

 



 

 

 附件A 
 (附錄II) 
 

樣本  
 

提名書  
 
 
選舉  深水    區議會主席／副主席  
 
選舉日期  二零一二年一月五日      
 
候選人姓名（中英文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
 

 姓名（中英文）  簽 署  

提名人    

和議人    

和議人    

 
 
 

日期：          
 
 
本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中英文姓名）  

(香港身分證號碼：               )接受上述提名及同

意在一旦當選時接受上述職位。  

           
 簽    署    

日期：          



 

 

件B
   
附  
 (附錄II) 

 
 

樣本  
 

選  票  
 
 
選舉 深水  區議會主席／副主席  
 
選舉日期  二零一二年一月五日     
 
 
 

 
編號  

 
候選人姓名  

請在所選候選人姓名右邊的  
空格內劃上“ √  ”號  

（只可選舉一名候選人）  

1   

2   

3   

4   

 


